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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59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钢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43 

 

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管理服务协议之补充

协议》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根据2021年12月20日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首钢股份”)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，公司与首钢集

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首钢集团”)签署《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

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下属企业之管理服务

协议》(以下简称“《管理服务协议》”)，由首钢股份为首钢集团下

属14家企业提供管理服务，协议约定管理服务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起

至2024年12月31日止。 

因业务调整，首钢集团提出修改《管理服务协议》中的标的企业，

由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首美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美分公司”）代

替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中首公司”)成为首钢

股份的管理服务对象，双方拟就上述管理服务标的变更事项签订《首

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相

关下属企业之管理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，

除《补充协议》明确修改之外，原《管理服务协议》的其余部分继续

有效。 

（二）关联关系说明 

首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持股比例56.53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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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首钢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公司与

首钢集团签订《补充协议》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有关审议程序  

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<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下属企业之管理服务协议之补充协

议>的议案》，公司共有董事8名，其中关联董事赵民革、曾立回避表

决，其余有表决权的董事全票同意上述议案。 

本次签订《补充协议》事项已事先征得独立董事同意，独立董事

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（详见本公告第八项）。 

（四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相关规定，本次

签订《补充协议》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，关联方首钢集团将在

股东大会上对本事项回避表决。 

（五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，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名称：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功焰  

注册资本：2,875,502.497783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81年 5月 13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1011200015 

经营范围：工业、建筑、地质勘探、交通运输、对外贸易、邮电

通讯、金融保险、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、国内商业、公共饮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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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资供销、仓储、房地产、居民服务、咨询服务、租赁、农、林、牧、

渔业（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）；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；主办《首

钢日报》；设计、制作电视广告；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广告；设计和

制作印刷品广告；利用自有《首钢日报》发布广告；污水处理及其再

生利用；海水淡化处理；文艺创作及表演；体育运动项目经营（高危

险性体育项目除外）；体育场馆经营；互联网信息服务；城市生活垃

圾处理。 

股权结构：首钢集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监管的国有独资企业，其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： 

 

（二）历史沿革、今年发展状况及相关财务数据 

1.历史沿革 

首钢集团前身是石景山钢铁厂，始建于1919年9月；1958年8月，

经原冶金工业部批准，石景山钢铁厂更名为石景山钢铁公司；1967

年9月，经原冶金工业部批准，石景山钢铁公司更名为首都钢铁公司；

1992年3月，经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，首都钢铁公司更名为首

钢总公司；1996年9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原冶金工业部办公

厅下发《关于同意首钢总公司进行集团化改革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函

[1996]78号），同意以首钢总公司为母公司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以资产为纽带建立母子公司体制；2009

年1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《北京市人民

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首钢总公司等五家企业划转注

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通知》（京国资[2009]35号），将其

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

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

100% 

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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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的首钢总公司等五家国有企业的股权划转注入北京国有资本经

营管理中心；2017年4月，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

员会《关于首钢总公司公司制改革方案的批复》（京国资[2017]80

号），首钢总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，企业

名称由“首钢总公司”变更为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”。 

2.近年发展状况 

首钢集团全面深化改革，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。通过打造全新的

资本运营平台，实现钢铁业和城市综合服务商并重，协同发展。钢铁

业瞄准世界一流，提升“制造+服务”综合竞争力，发挥示范带动作

用，成为北京、河北两地政府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平台和

载体；加快推进首钢北京园区和曹妃甸园区开发建设，整合优质资源，

围绕城市发展、政府所急、百姓所需，着力打造城市综合服务商；建

成世界单体一次投运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首钢生物质能源公

司、国内首例静态交通研发示范基地等；金融服务、城市基建、房地

产、医疗康养、文化体育、国际化经营等方面加快发展，不断形成新

的产业。 

3.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

2022 年末总资产 51,884,243 万元，净资产 12,032,247 万元，

2022年度营业收入 24,750,104万元，净利润 127,027万元。 

（三）关联关系说明 

首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持股比例56.53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首钢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，本次公

司与首钢集团签订《补充协议》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首钢集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

的情况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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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10月，首钢集团设立首美分公司，并通过业务调整将中

首公司矿石等主营业务划转到首美分公司。中首公司剩余酒店、物业

等业务与首钢股份服务内容无关。因此，首钢集团提出将管理服务标

的中的中首公司删除，同时增加首美分公司。上述调整后，公司为首

钢集团提供的管理服务标的如下： 

序号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
注册资本 

(万元人民币) 
与甲方关系 

1 
首钢集团有限公司

矿业公司 
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

(国有独资) 
- 为首钢集团之分公司 

2 
首钢水城钢铁(集
团)有限责任公司 

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
股) 

341395 首钢集团持股 61.06% 

3 
首钢长治钢铁有限

公司 
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0000 首钢集团持股 90% 

4 
首钢贵阳特殊钢有

限责任公司 
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76213.76 首钢集团持股 70% 

5 
通化钢铁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 

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
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

独资） 
181990.8535 首钢集团持股 100% 

6 
首钢伊犁钢铁有限

公司 
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

股) 
100000 

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
司（首钢集团之全资子

公司）持股 75% 

7 
北京首钢气体有限

公司 
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

资) 
7546.2 首钢集团持股 100% 

8 
首钢集团有限公司
宁波首美分公司 

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
(国有独资) 

- 首钢集团之分公司 

9 
北京首钢鲁家山石
灰石矿有限公司 

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600 首钢集团持股 35% 

10 
北京首钢物资贸易

有限公司 
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

资) 
8400.026 首钢集团持股 100% 

11 
迁安首钢迁钢宾馆

有限公司 

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
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

独资） 
50 首钢集团持股 100% 

12 
北京首钢铁合金有

限公司 
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200 首钢集团持股 35% 

13 
首钢凯西钢铁有限

公司 
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

股） 
150000 首钢集团持股 60% 

14 
秦皇岛首钢机械有

限公司 

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
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

独资） 
3000 首钢集团持股 100% 

四、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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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补充协议》约定，首美分公司管理服务费结算方式为当年经审

计的资产总额的 3‰计算，并以当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给予一定折扣，

计算方法和折扣方式与原《管理服务协议》一致。 

五、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首钢集团（协议“甲方”）与首钢股份（协议“乙方”）约定，

鉴于：中首公司将矿石等主营业务划转到首美分公司，剩余酒店、物

业等业务与首钢股份服务内容无关，因此在管理服务标的中删除中首

公司，同时增加首美分公司。 

首美分公司管理服务费结算方式为当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的 3‰

计算，并以当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给予一定折扣，计算方法和折扣方式

与原《管理服务协议》一致。 

《补充协议》经双方有权的决策机构均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生效后

即成为原《管理服务协议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除《补充协议》明

确修改之外，原《管理服务协议》的其余部分继续有效。《补充协议》

与原《管理服务协议》有冲突时，以《补充协议》为准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影响 

本次《补充协议》的签订系基于管理服务标的企业主营业务调整，

将不再符合公司管理服务内容的企业从管理服务标的企业中剔除，并

相应增加以矿石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。自与首钢集团签署《管理服务

协议》以来，公司通过为首钢集团下属尚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

企业提供管理服务，强化了标的企业规范化管理，协同更为密切、管

理更为顺畅。 

本次《补充协议》签订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

及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规

范运作，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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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1月 1日至 8月 31日，公司与首钢集团累计发生除本次

交易外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：关联采购 3,014,450万元，关联

销售 175,382万元。 

八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

公司独立董事叶林、顾文贤、余兴喜、刘燊、彭锋对该事项进行

了事前审核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双方拟签署《补充协议》基于客观事实，《补充协议》内容符合

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，有利于公司发展和规范运作，有效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，

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认可该议案所载内容，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，并依

规履行股东大会批准程序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（三）八届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

（四）《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钢集

团有限公司相关下属企业之管理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 

 

 

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9月 12日 


